
梁某已是年过八旬。忽一日，梁某在

某食品商行领取了赠品“泡脚凝珠液”。

据悉，产品的包装外盒有黄色的说明贴

纸，解释称产品的具体使用方法，是放一

颗到温水盆中，待溶解搅拌均匀后泡脚。

有意思的是，该食品商行在赠送时，

将整体商品分拆出独立的泡脚凝珠进行

派发。而独立的泡脚凝珠没有任何的标

识和用途说明，也没有标注提示不能食

用。既然是在食品商行领取，梁某误认

为该产品是泡酒所用，将其泡酒饮用，导

致身体严重受损，遂以侵权为由将该食

品商行诉至法院。

该食品商行因上述产品未履行相关

产品的备案手续和经营标签不符合规

定，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

拍案惊奇

《中庸》有云：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
物。”在商业领域，“诚”字更
是不可缺少。日前，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系
列广州消费者权益保护典
型案例，覆盖与人民群众息
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涉及线上线下等多种消费
渠道。诸位看官，日常消费
可要多注意。

弄巧成拙

结果：法院认为，梁某身体受损与

误食泡脚凝珠存在因果关系。食品商

行产品销售的对象为老年人，应当预

见受赠涉案产品的老年人理解、接受

能力、记忆力不及年轻人，有可能不能

识别或者正确使用涉案的产品。故食

品商行应对分拆的泡脚凝珠重新包装

加注商品信息。但食品商行对分拆的

涉案产品未尽提示义务，导致梁某误

食而身体受损。食品商行对此也存在

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意义：入口的商品关乎人的生命健

康，消费者对某一商品是否能食用，应

自身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同时经营

者也要履行相应的告知、提示义务。《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

者应当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

期等信息。经营者有责任对自身售卖

或赠送的商品进行告知和提示，防止商

品侵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本案中，消费者梁某对食用涉案产品

自身未能尽到注意义务，但梁某年龄较

大，经营者针对老年人消费群体，应尽到

合理的提示和告知义务，该食品商行也存

在一定的过错，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确定

双方各自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警醒经营者

对老年人等消费群体需多加关注。（高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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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食品商行拆分泡脚凝珠当赠品
●八旬老人将其泡酒喝身体受损

自作主张
●“免费项目”变更成付费使用

●网络公司相关格式条款被判无效

该说的没说，结果惹上官司

为了便利出行，肖某在某电

动 自 行 车 行 购 买 了 一 辆 电 动

车。怎料，三个月后，肖某驾驶

该车发生意外并受伤。事后，肖

某翻查该电动车使用说明书，说

明书显示最高车速≤20km/h，并

注明“因产品不断改进，所列性

能参数如有变动，以实物为准，

恕不另行通知”。检验报告却显

示，电动车事发时的行驶速度为

27.5km/h，为两轮轻便摩托车，

属于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肖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登

记的机动车在道路行驶时未按操

作规范驾驶，且没有按规定戴安

全头盔。肖某认为该电动自行车

行应当对自己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遂诉至法院。

一卖了之

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二十七条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消

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

地、性能、规格等有关情况。产品的生产者

及销售者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

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

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该电

动自行车行作为销售者，应当告知肖某其所

购买车辆的真实情况，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显

示最高车速不超过20km/h，但发生事故时

实际车速为27.5km/h，并无证据证实肖某对

车辆进行了改装，故某车行未如实告知车辆

的相关信息。该电动自行车行以说明书上

载明的“因产品不断改进，所列性能参数如

有变动，以实物为准，恕不另行通知”为由主

张已尽到告知义务，与法律规定不符。该电

动自行车行销售的车辆存在缺陷，该缺陷与

肖某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双方

过错程度，判令该电动自行车行对肖某的损

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意义：作为一种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消费者近距离出行的选

择，车辆的保有量不断上升。但在方便之

余，因电动车引发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引

发社会关注。本案的电动自行车行作为销

售者，对自己所销售的车辆应该具有足够

的认识，但并没有将车辆有关信息告知给

消费者，导致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理解上

存在偏差，存在过错，法院据此认定电动自

行车行承担责任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也警示教育了销售者应对自己所售产

品负责，向消费者告知产品的特点和适用

要求，不能一卖了之。 （杨喜茵）

●车行售卖超速电动车
●消费者驾车受伤索赔

某网络公司经营的一款视频剪

辑软件曾为免费软件。梁某在该软

件为免费时，注册为该公司的会

员。后该公司将免费的导出被剪辑

视频功能变更为收费项目，剪辑功

能仍为免费。

一天，梁某使用该软件完成编

辑，在导出视频时被告知需缴纳 9.9
元后方能导出。而在梁某剪辑视频

过程中，无任何收费提示，梁某为将

已经剪辑的视频导出，支付了 9.9
元。梁某发现该公司变为收费模式

后仍保留软件免费的宣传。

梁某认为在软件的使用过程

中，某公司没有对导出视频需收费

9.9元进行提示或者标注，在双方签

订的《用户使用协议》中也没有任何

提示导出需要收费，之前导出视频

也并非为收费项目，故诉请法院主

张返还9.9元。

该公司认为，《用户使用协议》

第 1.5 条载明公司有权不公告而直

接修改、替换、升级相关的产品、软

件或服务，第1.8条载明公司行使合

同权利、提供产品或服务、进行任何

操作无需以任何形式的公告或通知

作为生效要件，故无需返还9.9元。

结果：法院认为，案涉《用户使

用协议》系该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

预先拟定的电子协议，属于格式条

款。其中第1.5条和1.8条内容均涉

及对双方之间合同履行的变更，涉

及合同相对方的主要权利，某公司

应以合理、适当的方式，将相关的变

更事项向用户进行告知，由用户自

行选择是否购买或使用其相关产

品、服务。某公司通过上述格式条

款赋予自身合同单方变更权，并免

除了告知的义务，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

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

或减轻自身责任、排除相对方主要

权利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条款。

某公司在剪辑软件由免费变更为部

分收费后未能撤换关于软件免费的

宣传，亦未在梁某使用该软件前告

知收费事项，侵害了梁某的知情权

和公平交易权，遂判决该格式条款

无效并返还9.9元。

意义：本案是一则新型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案例，消费者与网络平

台签订网络服务合同所涉及的条

款，往往是未经双方合意系由平台

一方单方拟定，消费者不能更改，只

有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合同条款的权

利，这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消费

者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消费

者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本案根据公

平原则的价值导向，实质审查案涉

条款的合法性，有效保护了网络服

务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促

使网络服务者履行提示告知义务，

帮助构建公平合理的网络服务市场

秩序。 （杨喜茵）


